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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務院的批覆，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旅檢區域已於 2020 年 3 月

18 日啟用，而經粵澳兩地政府協商後，有關區域將於 8 月 18 日下午 3 時正式開通。以

下我們會為大家介紹已於 3 月 18 日生效的《訂定在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

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基本規範》法律的規定。 

2019年 10月 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

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指出為實現澳門特別行政區與珠海之間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以及為兩地之間的交通運輸、人員往來和經貿活動提供便利，有必要在橫琴口岸內設立

澳方口岸區，並授權澳門特區自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啟用之日起，依照澳

門特區法律實施管轄。 

為貫徹落實上述決定，特區政府制定了《訂定在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

區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基本規範》法律，具體規定如下： 

一、 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的範圍 

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是指按照國務院確定的坐標及面積，並經行政

長官批示公佈的地籍圖所劃定的範圍。上述延伸區包括蓮花大橋和澳門大學連接橫琴口

岸通道橋相關部分（橋墩除外），以及澳門輕軌延伸至橫琴口岸的預留空間。 



二、 適用法律 

根據法律規定，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所包括的區域分階段啟用，而

屬於第一階段的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旅檢區域已於 2020 年 3 月 18 日啟

用，而其他區域的啟用日期將由行政長官公告公佈。各區域自其啟用之日起，至以租賃

方式取得的使用權期限屆滿為止（即 2049 年 12 月 19 日，但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決定，可以續期），適用澳門特區法律。而在適用澳門特區法律時，橫琴口岸澳

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視同位於澳門特區以內的地域；但如澳門特區法律針對不同區域

（澳門半島、氹仔島、路環島）訂定了不同的規定，則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

區視同位於氹仔島以內的地域。例如當某法律規定該法律僅適用於澳門半島時，則不適

用於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了。 

三、 行為的效力範圍 

自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所包括的區域啟用之日起至使用權期限屆滿

為止，具法律效力的公法或私法上的所有行為及合同，不論在啟用日之前或之後作出，

如其適用範圍在澳門特區，視為包括有關區域，但有關行為及合同訂定或經修改後明確

排除適用於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者除外。例如：甲、乙公司於 2020 年 2

月訂立合同，甲公司每日須將飯盒運送給乙公司“在澳門特區的員工＂，則基於上述有

關適用範圍的法律規定，甲公司亦有義務將飯盒運送給乙公司身處該等區域的員工。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第 1/2020 號法律《訂定在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適

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基本規範》的規定。 

 


